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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103 号 

 

 

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10 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，

调整了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范围，本次拟通过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乐华圆娱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乐华文化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股权，交易定价 18.9

亿元，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.87 亿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

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   1、根据报告书，标的公司乐华文化 100%股权的本次评估价值为

18.07 亿元至 22.22 亿元，交易作价为 18.9 亿元。2016 年 5 月 7 日，

你公司在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披露，乐华文化 100%股权的评估

价值为 23.17 亿元至 25.56 亿元，交易作价为 23.2 亿元。标的公司的

估值在短期内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，请结合市场法评估过程，选取评

估中的关键参数说明两次评估产生差异的原因及本次评估的合理性，

并说明本次交易方案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

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交易对手方杜华、西藏华果果（以下简称“业绩承诺人”）

承诺乐华文化 2016年至 2018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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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分别不低于 1.5 亿元、

1.9 亿元和 2.5亿元，但乐华文化 2014 年度、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

仅为 2,475 万元、4,548 万元，且 2016 年 1-6 月实现净利润 5,486 万

元，实现 2016 年承诺业绩总额的比例为 36.57%，请补充披露以下内

容： 

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预计收入、拟推

出产品的预计收入等，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，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审计机构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； 

（2）业绩承诺人对公司实施补偿的上限为其所获交易对价之和

即 11.65 亿元，占本次交易总对价 18.9 亿元的 61.66%，未全额覆盖

交易对价。请详细说明当触发补偿义务时，你公司为确保业绩承诺人

履行业绩补偿协议所采取的保障措施，请补充披露针对业绩补偿上限

未全额覆盖交易作价的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对

该利润补偿方案及保障措施的合理性、可行性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

一定金额的商誉。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预计确认的商誉金额，并结合

对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和商誉减值测试，就商誉减值可能对你公司未

来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。 

4、根据报告书，乐华文化 2014 年、2015 年、2016 年 1-6 月主

要业务的销售收入占比情况发生较大变化，其中，艺人经纪业务销售

收入占比大幅下降，影视业务销售收入占比大幅上升，请补充披露乐

华文化 2014 年、2015 年、2016 年 1-6 月各主营业务产生的净利润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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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占其净利润的比例情况，并请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情况、

各项业务的毛利率、市场竞争力等因素说明业务结构的变化对标的公

司未来业绩及本次交易估值的影响。 

5、2016 年 1-6 月，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 1.68 亿，相比 2014

年和 2015 年增长幅度较大，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对主要客户应收账

款的信用期、坏账计提比例，说明标的公司信用政策是否发生重大调

整以及是否存在大额逾期应收账款的情况，并充分解释应收账款回收

的风险。 

6、根据报告书，标的公司参与投资的电影《梦想合伙人》实现

的票房收入为 0.08 亿，与其预计票房收入 3 亿有较大差距，但标的

公司仍对其确认营业收入 1.42 亿。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对投资《梦

想合伙人》的收入确认依据及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的合规性，标

的公司确认的收入中已经收回的金额及应收账款的金额，剩余应收账

款的收回进展及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情形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审计

机构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7、根据报告书，标的公司 2014 年、2015 年、2016 年 1-6 月经

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为 -1,193.19 万元、 -5,144.72 万元、

-6,263.13 万元，请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与同期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、根据公司 2015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《<关于对山东共达电声

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>的回复》，标的公司与韩庚、周笔畅、阿

杜等艺人签订的合约已于近日到期或即将到期，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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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已到期艺人的合约续签情况，以及自前次报告书披露后标的公司与

签约艺人合作情况是否发生变化，并请充分揭示主要艺人到期无法续

约的相关风险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电影业务、电视剧业务的最近两年又一

期的收入及净利润分别占该影视业务收入及净利润的比重，以及电影

和电视剧业务的毛利率，并根据比重和毛利率的变化情形，说明标的

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计划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1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11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
